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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佈乃由摩比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
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

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刊發。

本公司已獲SB Asia Infrastructure Fund L.P.（「SB Asia」）（本公司的主要股東，持有

本公司 177,230,994股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（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1.64%））知會，其

於 2017年 1月 25日與多名買方訂立三份買賣協議，以出售合共 68,950,000股股份。

根據SB Asia提供的資料：

(i) 根據一份買賣協議，一名機構買方（為基金）同意向SB Asia收購 10,000,000股

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.22%）。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本公司

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上述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獨立於本公司且與本公司

或其任何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概無關連；

(ii) 根據一份買賣協議，本公司董事廖東先生同意向SB Asia收購 12,000,000股股份

（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.47%）；及



(iii) 根據一份買賣協議：(A)本集團若干管理人員及僱員同意向SB Asia收購合共

42,750,000股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.22%）；及 (B)若干人士同意向

SB Asia收購合共 4,200,000股股份（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0.51%）。經作

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本公司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本協議下股份的所有上述買

方均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概無關連。

本公司亦已獲知會，根據三份買賣協議擬進行的股份轉讓預期將於 2017年 2月完

成。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，SB Asia將繼續持有 108,280,994股股份（相當於本

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13.22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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